附件
关于支持交通运输企业复工意见

部分条款的操作指南
一、关于指令性应急运输补助的操作指南
（一）补助对象

疫情期间承担市本级交通运输部门下达的客货物指令性应急运输任务的交通运输企业。
（二）补助标准

应急运力集结待命的客车按每车每天2000元标准补助；实际使用的，按每车每天3000元标准补助。应急运力集结待命的公交车按每车每天1000元；实际使用的，按每车每天2000元标准补助。应急运力集结待命的货车，按照5载重吨车型及以下每车每天600元、5载重吨车型以上每车每天1000元标准补助；实际使用的，5载重吨车型及以下按每车每天2400元、5载重吨车型以上每车每天2800元标准补助。享受对象如同时符合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据实计算。
（三）申报材料
1.2020年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企业资金补助申请表;
2.客货物指令性应急运输任务补助汇总清单（包括待命天数、使用天数、补助金额等）；
3.指令性文件；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四）申报流程

1.申报时间。6月2日-7月2日；若本意见有效期结束前，客运指令性应急运输仍将延续的，延续部分的资金补助申报时间在上级通知结束后一个月内。
2.受理审核。由企业携带完整申报材料向慈溪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企业是否通过，对于材料不齐或核实存在问题的予以驳回。在申请时间结束7个工作日内，汇总上报受理材料至市交通运输局；
3.公示。市交通运输局对核准后的申请单位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公众监督举报，发现问题组织调查重新审核；
4.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财政局下达专项资金，由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拨付给企业。
二、关于补助企业政策性亏损的操作指南
（一）补助对象

在慈溪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按政府指令执行的班线客运企业。
（二）补助标准

自2月18日起至3月22日（二级响应期结束时间），对疫情期间实际开通的客运班线按客座率50%的运营收入标准计算，予以不足部分80%补助，超过（含）50%的，不再补助。
（三）申报材料
1.2020年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企业资金补助申请表；
2.客运班线亏损补助汇总清单（包括发车班次、乘车人数、补助金额等）；
3.车站售票系统售票记录单（打印后每页均须由企业负责人签名、加盖企业公章）；
4.车辆路单照片；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四）申报流程

1.申报时间。6月2日-7月2日；
2.受理审核。由企业携带完整申报材料向慈溪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企业是否通过，对于材料不齐或核实存在问题的予以驳回。在申请时间结束7个工作日内，汇总上报受理材料至市交通运输局；
3.公示。市交通运输局对核准后的申请单位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公众监督举报，发现问题组织调查重新审核；
4.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财政局下达专项资金，由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拨付给企业。

三、关于加大专项资金补助力度的操作指南
（一）实际正常营运的巡游出租车补助

1.补助对象
疫情发生前，车籍地为慈溪市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正常运营巡游出租车。
2.补助标准
给予2020年3月份每车1500元标准补助。
3.申报材料
（1）2020年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企业资金补助申请表；
（2）实际正常营运巡游出租车补助汇总清单；
（3）2020年1月份巡游出租车月报表（加盖企业公章）；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个体巡游出租车申报材料由出租车协会负责统一申报，无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内容。
4.申报流程
（1）申报时间。6月2日-7月2日；
（2）受理审核。由企业携带完整申报材料向慈溪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企业是否通过，对于材料不齐或核实存在问题的予以驳回。在申请时间结束7个工作日内，汇总上报受理材料至市交通运输局；
（3）公示。市交通运输局对核准后的申请单位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公众监督举报，发现问题组织调查重新审核；
（4）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财政局下达专项资金，由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拨付给企业。
（二）坚持正常运营的巡游出租车补助

1.补助对象
疫情一级响应期间（1月23日至3月2日），车籍地为慈溪市行政区域内坚持正常运营的巡游出租车。
2.补助标准


按照实际正常运营天数，每车每天30元标准补助。
3.申报材料
（1）2020年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企业资金补助申请表；
（2）坚持正常营运巡游出租车补助汇总清单；
（3）巡游出租车日消毒记录单；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个体巡游出租车申报材料由出租车协会负责统一申报，无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内容。
4.申报流程
（1）申报时间。6月2日-7月2日；
（2）受理审核。由企业携带完整申报材料向慈溪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企业是否通过，对于材料不齐或核实存在问题的予以驳回。在申请时间结束7个工作日内，汇总上报受理材料至市交通运输局；
（3）公示。市交通运输局对核准后的申请单位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公众监督举报，发现问题组织调查重新审核；
（4）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财政局下达专项资金，由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拨付给企业。
四、关于补贴企业防疫费用的操作指南
（一）补助对象

在慈溪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客运站、客货运企业、码头水运企业、出租车企业、交通物流等运输企业。
（二）补助标准

按企业缴纳2020年1月份社保人数，予以每人60元的一次性补助。
（三）申报材料

1.2020年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企业资金补助申请表；
2.防疫费用补助汇总清单；
3.1月份企业社保金缴纳清单（加盖企业公章）；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四）申报流程

1.申报时间。6月2日-7月2日；
2.受理审核。由企业携带完整申报材料向慈溪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企业是否通过，对于材料不齐或核实存在问题的予以驳回。在申请时间结束7个工作日内，汇总上报受理材料至市交通运输局；
3.公示。市交通运输局对核准后的申请单位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公众监督举报，发现问题组织调查重新审核；
4.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财政局下达专项资金，由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拨付给企业。
五、附则
（一）各企业（单位）应在本指南中规定起止时间内组织申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不予受理。

（二）各企业（单位）对报送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对虚假申报等违反规定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一经查实，追缴其获得的财政资金，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三）企业（单位）收到资金后，应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并自觉接受审计、财政、业务主管部门等的监督检查。
联系人：慈溪市交通运输局  许哲铭，联系电话：63012965；
慈溪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  陆志生，联系电话：63009208。
附表1
2020年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企业资金补助申请表
	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手机或固定电话
	

	联系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企业注册地
	

	开户银行及账号
	

	申请项目内容
	（是指以什么名义申报，填申报单位名称、具体事项或项目） 

	申请补贴额（万元）
	

	申请企业申明
	我郑重承诺： 我单位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可靠，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若申报材料中有虚假、伪造等违规情况，愿向相关部门按要求交还获得的专项资金。
特此承诺。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补助资金审核信息

	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交通运输局业务处室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市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正反面打印，一式二份，市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各一份。
附表2
2020年疫情期间客货物指令性应急运输任务补助汇总清单
申报企业名称：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日期
	车型及车牌号码
	车辆核载数
（人、吨）
	车辆工作状态
（待命/使用）
	补助标准
（元/天）
	补助金额
（元）

	
	
	
	
	
	
	

	
	
	
	
	
	
	

	
	
	
	
	
	
	

	
	
	
	
	
	
	

	
	
	
	
	
	
	

	
	
	
	
	
	
	

	合计
	


备注：车型填写货车、客车。
附表3
2020年疫情期间客运班线亏损补助汇总清单
申报企业名称：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日期
	车牌号码
	发车班次
	核定载客人数
（人）
	实载人数（人）
	核定票价（元）
	补助金额（元）
	备注

	
	
	
	
	
	
	
	
	按客座率50%的运营收入标准计算，予以不足部分80%的补助，超过（含）50%的，不再补助。

	
	
	
	
	
	
	
	
	

	
	
	
	
	
	
	
	
	

	
	
	
	
	
	
	
	
	

	
	
	
	
	
	
	
	
	

	
	
	
	
	
	
	
	
	

	合计
	
	


附表4
2020年疫情期间实际正常营运巡游出租车补助汇总清单
申报企业名称：（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车牌号码
	2020年1月份营运情况

（正常/停运）
	补助标准（元）
	补助金额（元）

	
	
	
	
	

	
	
	
	
	

	
	
	
	
	

	
	
	
	
	

	
	
	
	
	


附表5
2020年疫情期间坚持正常营运巡游出租车补助汇总清单
申报企业名称：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车牌号码
	一级响应期间出车天数（天）
	补助标准（元/天）
	补助金额（元）

	
	
	
	30
	

	
	
	
	
	

	
	
	
	
	

	
	
	
	
	

	
	
	
	
	

	
	
	
	
	

	合计
	


附表6
2020年疫情期间企业防疫费用补助汇总清单

申报企业名称：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2020年1月份社保人数
	补助标准（元/人）
	补助金额（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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